
 

济 宁 学 院 教 务 处  
 

教字〔2018〕 25号 

  

 

关于编制 2017～2018 学年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的通知 

 

各系（院）： 

根据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改进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和专业人才

培养状况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高字〔2017〕8

号）精神及教育厅的工作安排，学校将继续开展专业人才培养状

况报告的编写发布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编写任务 

报告的引言、结语部分由教务处编写。各系（院）需完成“各

专业人才培养状况”的编写工作，这里的“各专业”指 2018 年

度有毕业生的所有本、专科专业。 

二、编写要求 

（一）编制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报告,是对各专业人才培养工

作的全面审视、客观分析和系统总结，是推动专业评估工作的重

要基础。各系（院）要在充分调研分析和总结提炼的基础上，认



 

真撰写完成，系主任严把质量关。报告将向社会公开发布。省教

育厅将监督检查报告编制情况，对未按要求编制发布的单位督促

整改。 

（二）报告中的各项数据统计时限要求与教育部教学基本状

态数据库中的数据统计一致，即：教学数据按照 2017～2018 学

年度计算，具体时限为：2017.09.01～2018.08.31）；财务、图

书和科研数据按照自然年度计算，具体时限为：2017.01.01～

2017.12.31；在校生数、教职工数、占地面积、固定资产总值等

指标按数据采集年度——2018年的 9月 30日产生的指标数据进

行统计。 

（三）报告的表述应与学校的办学定位相一致。专业实践教

学学分数、教育实习的时长等实践教学安排，也必须符合 2016

版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。 

（四）报告应尽可能编入各专业优秀毕业生就业创业典型案

例。报告可采用文字、图表相结合的形式，直观、全面反映专业

人才的培养状况。 

三、报告提交 

报告提交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0 日。报告内容需经系

（院）主任（院长）审核后发送电子版到教务处邮箱。本、专科

专业需在专业名称上予以标明。 

联系人：辛允东  武泉林 



 

 

附件：《关于改进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和专业人才培养状况年

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高字〔2017〕8 号） 

 

教务处（教学质量监控中心） 

2018 年 10月 1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务处（教学质量监控中心）          2018 年 10月 15日印制 


